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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智能这一科技驱动下的经济增长点能否成为法治增长点,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人工智能的本质是一套程序,它是由算法和数据结构组成,不能导致良法的出现,因为良法是一个社会

实践问题,离不开人类的价值评判,而算法作为人类物质条件束集,无论在哲学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都

缺乏实践的能力;人工智能体现的是策略化思维,强调程序的预测控制功能,而审判是规范思维,强调程

序的表达功能,法官依靠对法律的信仰而非记忆来裁判案件,这种非博弈化的行为是人工智能所无法效

仿的;人工智能能够储存、分析海量的数据,但司法需要的是经验,而经验是人类生活的绵延内化并非数

据的符码化排列,二者不可通约,更不可替代;毋庸讳言,人工智能在司法改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为

了进一步深化改革,也要看到其不足之处。 法治的实现更应注重制度建设,人工智能应在这一基础上发

挥自身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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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新时代人工智能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

合、人机协同等特征,而司法人工智能就是人工智能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 2016 年出台的《国

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了建设智慧法院的要求,要提高案件受理、审判、执行、监督等各环节

信息化水平,推动执法司法信息公开,促进司法公平正义;《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

(2016—2020)》则更为具体地从“全面覆盖、移动互联、跨界融合、深度应用、透明便民、安全可控”等

几个方面对建设人民法院信息化 3. 0 版提出了要求;2017 年出台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则

更为全面地提出了要建设集审判、人员、数据应用、司法公开和动态监控于一体的智慧法庭数据平

台,通过司法人工智能建设,实现法院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智能化。 2019 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
深入提出,要全面推进智慧法院建设;推动建立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促进语音识别、远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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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辅助、电子卷宗等科技创新手段深度运用,有序扩大电子诉讼覆盖范围,推动实现审判方式、诉
讼制度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智慧法院应用体系。 然而,人工智能

在什么情况下会促进法治的实现,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这种问题的提出不仅反映了人

们对法治社会的向往,还反映出人们对构建法治社会方法创新的迫切希望。 但是,人工智能能否堪

此大任? 它有哪些局限性不应忽视? 本文将对此展开分析。

一、良法并非算法

公正是法治社会的体现,而什么是法治,最经典的回答就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表述,
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1] 。 法

律是否获得普遍服从是个事实层面的问题,法律本身是否是良法则涉及价值层面的问题。 那么,如
果人工智能能够解决良法的问题,才能说它很有可能实现法治,但事实并非当然如此。 因为人工智

能的本质就是一套计算机科学中的程序,所谓程序,瑞士计算机科学家尼古拉斯·沃斯于 1976 年提

出了一个著名的定义,即程序=算法+数据结构。 而算法则是程序的关键,数据结构为算法服务。 所

谓算法(Algorithm),美国计算机科学家、算法和程序设计技术的先驱者唐纳德·克努特认为,它就

是一个有穷规则的集合,这些规则给出求解特定类型问题的运算序列[2]4。 那么这种有穷性的运算

序列集合能解决良法问题进而实现公正吗? 笔者认为不能,原因如下。
(一)良法是个实践问题

法律是否良善不只是一个形而上的思辨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 法律内容如何规定才适当,
这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虽然无论在形式层面还是宏观层面上,法律应当具备哪些要素,应当遵循

哪些原则,法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前者如法律应当公开,不应当溯及既往等,后者如法律要限制权

力滥用、保障人权等;但这些还只是良法的必要条件,如果要真正实现良法,良法的充分条件也是应

当探究的,而这就涉及到实践的哲学。 正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的那样,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

践的,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 人类的社会生活不是一个脱离感性生活的精神的自

我运动,而是一种具有对象性( gegenständliche)的活动,马克思深刻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

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3]实践就是人们在一定客观条件制约的

基础上,不断完善改进的活动,是人类主体与客观世界的内在与外在的辩证运动,既是内在性的外

化也是外在性的内化,既是认识也是行动[4] 。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原地打转,而是既是重复也是创

造,人不断地自我重复同时也通过自我创造本身而不停地革新[5] 。 人类的实践是一种带有总体性

的意识与物质相互影响的一个未完成的、不断超越的活动。
然而,算法这种有穷规则的集合只不过是一个已完成的人类经验的累积,只不过采用了新型的

处理模式而记录得更加全面。 但从哲学层面看,这仍只不过是人类已经创造出的物质条件的束集,
而这种物质性的因素本身并不能决定人类的发展方向,否则这就无异于 18 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决

定论了。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不是庸俗的物质决定论,在面临如何制定良法的问题时,现
有物质条件并不能当然地给出结论,仍需要人类主观的探索,虽然这种探索是在一定的现有条件的

框架下进行的,但并不因此就丧失重要性。 所以,算法这种新型的物质条件并不因为其采取了电子

化的形式而改变其本质,它无法代替人类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公正与否是一个应当在实践中解决

的问题,美国法学家波斯纳认为,实践理性就像一个杂货箱,里面有掌故、内省、想象、常识、设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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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动机考察、言说者的权威、隐喻、类推、先例、习惯、记忆、经理、直觉以及归纳,就法律而言,实践

理性的特殊意义在于,它可以高度肯定地回答一些伦理问题[6] 。 所以,面对社会条件的变化,算法

无法作出恰当的判断。 因为物质条件本身并不会自动地产生实践,它仅仅是作为实践的一个场域,
在人类对象化的过程中作为约束条件,既促进又阻碍地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发生联系。 即便从积极

方面来讲,外部物质条件对人的助力也不是有目的的操控,而只是在宏观层面为人的对象化创造了

条件。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算法这种人类社会发展一定时期的科技产物,其本身无法脱离开人

类而独自决定历史的发展。 那么,就作为物质条件而言,算法本身无法成为实践的主体,进而无法

实现良法的制定。
(二)良法需要价值评判

良法的制定从哲学的层面看是实践问题,但在实践过程中,良法与人类在面对选择时需要做的

价值评判分不开。 也可以进一步说,良法的制定是人类价值评判的结果。 法律是一种社会科学,而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不同的逻辑基础。 二者在认知对象、使用工具、研究方法上均有各自独特

之处。 大体而言,社会科学强调对意义的探寻,强调对“善”的认识及其实现,而这就无可避免地涉

及价值判断。 甚至韦伯更为激进地认为,正是因为人们相信终极价值观念的超验性,经验知识才得

以获得范畴上的整理进而为人类把握[7] 。 虽然超验性的价值观并不存在,但韦伯表达出的相对于

自然科学的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特性在于其与价值判断存在密切联系的观点还是很中肯的。
而在与价值判断关联更为密切的人文科学,相关研究也不是只停留在对象层面的分析观察,而是一

种心智活动的发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流水账,而是一种不断更新开始而又从来不能达到确定目标

的行动[8]173-174。 简言之,人文科学的逻辑就是去诠释符号,揭示出隐藏于其中的意义,把源自符号

中的生命展现出来,教导人类[8]138。 法律是人类文化特有的符号,如何将法律制定好,这是自然科学

追求“真”的研究方法所不能涵盖的,而是需要与之不同的认知方式来确定。 价值判断得以发生就

是人类思维独特运作的结果。 但算法并不能实现这一人脑特有的功能,这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一
个是从算法的本质角度分析,一个是从算法分析角度分析。

就第一个角度而言,算法的本质是一种人工语言。 而关于人工语言能否完全反映世界的问题,
20 世纪兴起的逻辑经验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在对逻辑与世界关系的探讨中就曾涉及过。 逻辑实证

主义认为人类之前讨论的哲学问题主要是自然语言不严密,如果能设计出一种人工语言,哲学上的

难题便迎刃而解。 罗素就曾提出过要设计出一种人工语言来代替自然语言的构想,卡尔纳普的《世

界的逻辑构造》更是雄心勃勃地要以逻辑来统构世界。 但后期的日常语言哲学家指出,人类的交流

不仅仅是一个以言表意的过程,还是一个以言取效和以言行事的过程[9] 。 而正是人类语言的这种

超越逻辑层面的多维度意义为包括目的解释在内的法律解释提供了理论基础。 人工语言却忽略了

自然语言的这个层面,逻辑实证主义的人工语言构造世界的想法过于简单。 而且人工语言无法处

理价值问题,卡尔纳普就认为价值判断仅仅是一种情感的表达而没有太多意义。 但实际上,后期逻

辑实证主义哲学家克拉夫特认为,价值判断也具有事实内容和认知意义,对象的特性和主体的态度

之间的关系不应忽视[10] 。 所以,算法这种人工语言的变种由于缺乏价值判断的能力,所以无法实现

良法的制定。 按照克努特的解释,从算法运作的角度看,算法实际是一个“输入” 与“输出” 的过

程[2]5。 但实际上“输出”其实是这样一种结果:它是仅对“输入”而言的“输出”结果,并非针对“输

入之前的被计算对象”的结果,严格地说,输入结果和被计算对象只有“拟像”的关系,输出结果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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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与被计算对象毫无关联。 它们之间如果有关联的话,也只是外在于被计算对象对这个结果的“诠

释” [11] 。
就第二个角度而言,算法分析就是对算法优劣的分析,是“对一个算法所需要的资源进行预

测” [12] ,众多算法中哪一个会被认为是最优的,也就是算法的价值观问题。 算法的判断标准可以分

为以下几个类型:(1)运算时间的长短;(2)算法本身是否简单;(3)与计算机硬件是否适应[2]6。 然

而这些判断标准总体上是效率导向型的,强调算法要设计得速度最快,成本最低,效率最高,这在某

种程度上看依旧是功利主义模式。 而这与法律所追求的公正的目标背道而驰。 因为在提升算法性

能时,那些从效率角度看认为可以被节约掉的因素,很有可能从法律角度看恰恰是不应当节约的。
比如,程序公正就无法从效率角度得以证成。

综上,算法这种作为人类物质条件束集的人工语言,无论在哲学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都缺乏独

自实现公正的能力,这也是人工智能的主要局限所在。

二、审判不是博弈

审判的本质是裁判者在中立地位上,对当事人争议依照法律作出裁判的过程。 人工智能能否

比人更能胜任这份工作,不仅不会枉法裁判,而且还会作出恰当的判决呢,这应当从审判与人工智

能各自遵循原理分析。
(一)规范思维不同于策略思维

法官的审判思维是一种规范思维,这是由审判架构所决定的,在审判中,法官应保持中立、居中

裁判,这是司法的基本原理。 这种中立地位要求法官在裁判时不仅不能有任何偏私,而且不能站在

双方任何一方的立场上进行审判,也不需要预知审判结果的未来影响来决定当下应当如何判决,法
官只需遵照法律规定来对案件进行裁判,正所谓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 这种思维就是一

种适用规范的思维,它的特点就是地位中立,不为任何一方谋取利益,即便结果对某些人有利,但这

也是规范适用的结果,而非法官故意为其谋利所致。 而人工智能的思维却与此不同,它不是一种规

范思维,而是一种策略思维。 人工智能的智能从表面上说,是具有一定的推理、学习并实践的能力;
从根本上说,人工智能的这些能力是在大量过往数据基础上对未来情况的种种假设,然后决定如何

行动,并在行动时继续收取相关信息来决定下一步行动计划的能力,这归根结底是对数学、博弈论

和逻辑跨学科的综合[13]18。 基于这种理论,人工智能是一种策略化的智能,其主要是预先计算出各

种不同的后果,进而按照有利于目标实现的方式为当下采取的行动提供决策依据。 正因如此,人工

智能主要应用于物联网服务领域、医疗领域、网络安全领域、智能战争领域、金融领域等单向利益最

大化的领域之中[13]2-4。 因为这些领域都是主体通过完成目标化的客体达到一定要求的高度策略化

结果的领域。 与规范思维不同,策略思维排斥中立者,它为一方主体在其与其他主体相互竞逐的过

程中获取优势而出谋划策,这不过属于博弈论的变种而已。 这种方式更适合当事人预测自己的诉

讼结果,而非法官审判案件。
进一步说,两种思维不同的原因是经济理性与法律理性不同的结果。 策略思维是经济理性应

有的思维,规范思维是法律理性应有的思维。 二者最为抵牾之处在于,经济理性是结果导向的,希
望通过最有效的方式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它对待规则持工具主义立场,即遵守规则是不得已

的,如果每个人都不遵守,社会将陷入混乱;而法律理性是价值导向的,它希望通过对权利的保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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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正义,对待规则持目的主义的立场,规则需要遵守,并非不遵守会就会导致社会解体,而是其本

身值得遵守。 即便是实用主义法学,其仍然强调合乎情理的判决,否认机械式的法官,波斯纳认为

实用主义审判的最终标准是合乎情理,“没有什么运算法则可以在法治与个案后果、连续性与创造

性、长期与短期、系统性与个别性、规则与标准之间达到正确的平衡。 实际上,对于想成为实用主义

者的法官,并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讲的;我只能说你要在考虑所有因素后尽量作出最为合乎情理的判

决”
 [14] 。 所以,人工智能这种隶属于经济理性的策略思维无法代替法律理性下的规范思维,二者实

乃大相径庭。
(二)程序的表达功能不同于程序的控制功能

无论在审判中还是人工智能运算中,程序都很重要,这似乎成为二者可以通约的桥梁。 但是,
仅凭形式上遵循程序的表现而认定二者有某种内在相似性这种观点过于乐观,它忽视了程序本身

具有的不同层面的含义。 有两种对待程序的观点,一种是工具主义的程序观,一种是规范主义的程

序观。 前者强调程序的结果,后者强调程序本身[15]10-11。 有人认为人工智能会严格遵守程序,不会

出现程序错误,进而认为其可以法治。 这种观点只是片面注意到了工具主义程序观的控制功能,而
忽略了规范主义程序观的表达功能。 法律程序从形式上看是对审判过程的控制,既要防止权力滥

用,又要维护当事人权益,但这并不是法律程序的主要功能。 法律程序作为人类解决纠纷的过程不

同于物理意义上的操作程序,法律程序与审判的公正结果密切相连,而审判结果公正与否在程序上

看也并不是程序是否得到机械遵守这么简单,而是涉及程序是否发挥了使当事人意见得以表达的

功能。 从社会学层面看,公正的体现在于裁判结果的接纳,而人们对裁判结果是否接纳,并不只是

一个结果是否对自己有利的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看自己是否在审判程序中获得了尊重。 社

会学研究显示,人们之所以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是由于他们获得了社会群体的认同。 如果司法机

关愿意听取自己的陈述并且考虑他们的意见,就表明其社会地位的认可。 即便审判结果对他不利,
他也会接受。 所以“人们非常在意他们是否受到了裁决者的礼貌对待,也非常在意裁决者是否像对

他人那样对待自己,以及是否对他们的权利表现出应有的尊重” [15]282。 这也是审判程序表达功能的

作用,而这种程序的表达功能不是单凭程序的周密设计、机械实施就能实现,它的实现体现在程序

运行中主体之间的多方位沟通。 而人类之间的沟通是不能通过智能程序代替的,一方面因为人类

语言不同于人工语言,它还具有其他层面的意义。 甚至有些从逻辑角度看属于重复、冗余的部分却

在审判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比如,最高法二巡坚持的“最后一问”程序就取得了良好效果①;另
一方面人类的交流除语言交流外,还有包括眼神交流在内的其他交流形式,这些实现程序表达功能

的要求都是人工智能那种操控性程序所不能替代的。 总之,不同于物理世界,人类生活的世界需要

规范的调节。 然而,规范行为远非目的行为,规范行为是一种能够体现主体间共识的行为,这种行

为对待规范的态度就是把手段与价值区分开来[16] 。 人工智能作为计算机科学中的人造程序难以实

现审判程序所需要的表达功能。
(三)法律需要信仰而非记忆

人工智能的一大优势就是其能够准确、快速地执行纯数学任务,并建立多种子集作为选项,进
而在记忆、计算等逻辑计算层面超出人类的能力[13]21。 虽然这可以解决法条记忆、案例查询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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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最后一问”是指不再像以往那样在法庭最后陈述环节询问当事人及代理人有无补充,而是在审判的每一个环节都做类似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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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能作出公正的判决。 公正的审判离不开人们对待法律的态度,法官作出

公正判决,不是靠对法条的记忆,而是靠对法律的信仰。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早在《法律篇》中就指

出,如果人没有义愤的能力,那么他的灵魂就不会与不公正斗争了[17] 。 这种义愤的能力其实就内在

地包含着对法律的信仰、对正义的追求。 正所谓“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

审判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判决的公正作出离不开对规则的信仰,虽然中世纪西方被神

学笼罩,但那种信仰的作用被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敏锐地发现了,他认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

将形同虚设。 它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他的

信仰” [18]3,“正是靠了宗教的激情,信仰的一跃,我们才使法律的理想与原则具有普遍性”
 [25]30。 何

以法官对法律的信仰是公正审判所必备的条件呢? 生物学家史蒂芬·哈定经研究指出:“科学家总

是企图回避感情和直觉,但恰恰是感情和直觉给予他们概念和思想。” [19]225 也就是说,虽然客观冷

静的分析至关重要,但对某事物怀有强烈的感情,才是激发人们进行深入研究的动力。 正是信仰,
这种对法律强烈的情感,才会使法官在审判时超越法条字面意思,探究法律精髓,作出情、理、法相

统一的判决。 而这个包含对法律信仰的审判过程是“理论和实践、认识性和创造性、创作和再创作、
科学性和超科学性、客观和主观各种因素不可分割的混合。 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践的、创造性

的、创作的、超科学性的”
 [20] 。 对法律的信仰是人工智能无法形成的,虽然它会将法律条文一字不

落地记住。 信仰这种人类特有的情感是不可以被数字化、不可以被编译的,人工智能这种以算法为

基础的程序,其运行方式是逻辑式的,无法发挥人类的情感所特有的机能。 人工智能的司法更适合

于孟德斯鸠所描述的自动售货机式的司法,而这种类型的司法已经被证明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正如法谚所云:“认识法律不意味着抠法律字眼,而是把握法律的意义和效果。” [21]

综上,人工智能这种博弈论式的思维方式在审判活动中是难以全面适用的。 二者虽然在遵守

程序这样的外观上相似,但其实是貌合神离的。

三、经验不同于数据

美国法学家霍姆斯有句名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 司法确实需要经验,但经验并非

数据。 司法需要的经验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分析:一是指法官在成长过程中积累的生活、社会经

验,这种经验可以加深他对事实及法律的理解。 柏拉图就曾指出,法官必须是老年人,因为不正义

是后知后觉的,只有丰富的经验才能使人识别[22] 。 二是强调普通法系的遵循先例的司法传统是一

种经验式的司法,而非三段论式的逻辑演绎,这其中体现着一个国家历史发展的叙事,法律的形式

和机理都极大地依赖于过去(经验) [23] 。 但无论哪一个层面的经验均无法被数据所代替。
人工智能的特点就是其拥有强大的数据储存和数据运算的能力。 而数据并不能等同于上述两

种经验中的任何一种,就第一种而言,法官个体的经验并不相同,其对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的观点

也不尽相同,正因如此,在正式的审判程序中,法官都是 3 位以上,可能是 5 位,甚至 9 位,判决结果

也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定,但并不能因此就认定少数派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每位法官基于自身经验而

产生的对法律的认知都具有意义,甚至正是少数派的观点在后来的实践中被认为是正确的。 而数

据化的特点就是齐一化,只能出现一种结果,除非输入不同的数据或设定不同的程序。 然而,不同

种经验是无法事先预测的,它是一个发生学意义上的过程,生命主义哲学认为,生命就是绵延,任何

生动的经验现实不可能被归结为各种概念和概念的知识[24] 。 法官的个体经验形成也是相异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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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不同经验相互冲突中,一个审慎的但却是开放的结果才被作出。 美国法学家卡多佐对此有

过形象描述:遗传本能、传统信仰、后天确信所导致的对生活的看法,一种是对社会需要的理解,一
种是对宇宙整体逼迫和压力的感受[25]3。 而这种经验并不是符码的排列组合可以得出的,数据本身

就是一个已完成的、栅格化的集合,它不具有人类对经验的主动阐释能力,这也就决定了数据无法

代替第一种意义上的经验。
那么就第二种层面的经验而言,数据似乎可以作为对以往案件的编码而为当下审判提供可供

参考的经验,但这其中也存在问题。 且不论我国有编纂成文法典的传统,即便是英美法系国家,以
往的案例也并没有被当作真理来使用,而只是作为可资利用的假说。 它们在那些重大的法律实验

室中被不断地重复检测,甚至那些一度被认为是例外的才是规则,而那一度被认为是规则的只是例

外,没有哪个信条不受震动,没有哪个曾饱受称赞的教条没有显露出疑点,没有哪个继受的传统没

有瓦解的威胁[25]10-12。 也就是说判例法的规则和原则从来也没有被当作终极真理。 数据化的案例

仅可以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假说来使用,而非能够作为规范化标准来决定当下案件的裁判。 数据

作为对以往事实的整理仅仅是一种实然的情况,这种数据即便数量再多,数据结构再复杂,其本质

依然是对事实的排列组合。 计算机科学家 J. R. 塞尔认为,人工智能的程序是纯形式的,不具有人脑

的意向性,“没有一个程序凭借自身而对意向性来说是充分的” [26]
 

。 正所谓我们计算得越精确,所
计算出的数字越不可靠;我们计算得越多,理解得就越少[19]46-53。 这种数据无论其结构如何严谨都

无法产生一种阐释性的法律观。 而基于对经验的吸收、理解、创造形成的对法律阐释性理解才是司

法的真谛所在。
所以,作为人工智能肉体的数据是一种质料性的物质堆积,而人类的经验是带有意志在内的绵

延性叙事,前者只是直观性的外在形式,后者则是领悟性的阐释,二者不可贸然等同。

四、人工智能嵌入司法改革的思考

十八大以来,我国司法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其中一个亮点就是利用包括司法大数据在内的人

工智能来助力公平正义的实现。 在 2019 年 9 月 10 日召开的全国法院第六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

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强调,要加快推进“智审、智执、智服、智管”建设,不断提高全面深

化智慧法院建设水平;加强人工智能、5G、区块链、大数据等现代技术研究应用[27] 。 当前,以“智慧

法院”建设为代表的智慧司法建设,在诉讼服务、审判管理、司法公开和判决执行等方面均已起到了

提高司法效能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但是,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
人工智能在司法改革中的局限性也不应忽视。

人工智能在审判系统中的一个应用就是对审限进行有效管理,限制超审限的情况出现,而且通

过互联网,当事人可以查询到自己案件的审判流程。 虽然司法公信力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司法

不公开,不透明,这并不是仅指审判流程那种形式化的外观,而是指开庭之后,法官有无受到权力或

人情的干扰。 从制度层面看,现存的正、副卷制度没有被取消,无论领导的批示还是代表的督办,相
关材料依然存放于不公开的副卷中,这才是司法不透明的主要原因。 审判流程公开产生的实际效

果主要有两点:一是提醒法官要提高工作效率,不要拖延办案;二是结案要规范,不要突击报结。 就

前者而言,司法改革后,法官数量相对减少,而法院收案数量逐年攀升,在这个矛盾尚未得到根本解

决的情况下,案件审理周期变长难以避免,但这并非法官有意为之。 就后者而言,结案规范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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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正取消结案率考核,这样就不会突击报结。 以上问题的产生都是深层次的制度性因素所致,这
些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技术。

 

人工智能在审判系统中的另外一个应用就是协助裁判文书的制作。 现行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帮

助纠正裁判文书中的文字差错,提供一些简单模板,目的是减轻法官工作量。 虽然这的确为校对文

书提供了方便,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裁判文书撰写占用法官大量时间的局面。 法官撰写裁判

文书耗时费力的主要原因在于裁判文书样式不够科学,缺乏实质意义的裁判文书繁简分流机制。
最高法 2016 年通过的《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民事诉讼文书样式》对现行裁判文书样式规范有

余,但简洁不足。 裁判文书的结构性减负仍有提升空间,尤其是对某些二级、三级案由案件的裁判

文书简化值得进一步细化研究。 对此,应当进一步加强裁判文书样式改革,对于案情简单的案件、
不同级别类型案由的案件可以进一步简化裁判文书的格式和内容要素,减轻基层法院法官撰写文

书的繁复。 对于争议不大的上诉案件,也应简化裁判文书的格式。 也就是说,为了提升裁判文书的

制作效率,不能仅靠电子模板,还应当进一步对裁判文书进行繁简分类,同时,在案件报结制度上、
案卷评查制度上出台配套保障措施,使裁判文书简化具备可行性,不与其他制度相冲突,以免出现

报结不畅或案件评查有瑕疵等问题,这样才会进一步提升审判效率。
人工智能在审判系统中还有一个应用就是案例智能检索,目的是统一裁判尺度,防止同案不同

判的现象出现。 但这里存在几个问题:(1)最高法发布的具有约束力的指导性案例并非是检索出来

并对外公布的。 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案例并不当然地成为判例。 具有对未来约束作用的案例发

布主体目前只有最高人民法院。 然而,备选指导性案例是靠下级法院层层推送遴选出来的,而非检

索出来的。 (2)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一般实际适用于各级法院内部及市区两级法院之间,尚未

形成跨市级以上行政区法院之间对裁判尺度的统一,其他省市的案例最多作为参考。 所以案例检

索在后一种情况下发挥约束力的作用十分有限。 (3)即便在各级法院内部,法院为了统一裁判尺

度,往往也会注意以往的裁判思路。 司法实践中,这种尺度统一往往是以法院会议纪要的形式出

现,随着法院会议纪要的逐步公开,具体裁判尺度亦变得可以预期,并非一定要通过检索。 所以,案
例智能检索在防止同案不同判的问题上,如果没有相应制度作为基础,其发挥的统一裁判尺度作用

仍有较大局限。
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在我国法院的应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了我国法治建设,但也不应忽视

其局限性。 法治建设的关键还是要在制度上着力。 如果没有制度构建作为基础,人工智能的应用

则有可能流于形式。 所以,人工智能,这种“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的计算程序,要与作为“灵魂”
的法治制度建设密切结合才能更有效地在我国法治事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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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
 

question
 

worthy
 

of
 

serious
 

consideration
 

that
 

whether
 

AI 
 

which
 

is
 

an
 

economic
 

growth
 

point
 

driven
 

by
 

technology 
 

would
 

become
 

the
 

growth
 

point
 

of
 

the
 

rule
 

of
 

law.
 

The
 

essence
 

of
 

AI
 

is
 

a
 

set
 

of
 

programs 
 

which
 

are
 

composed
 

of
 

algorithms
 

and
 

data
 

structures.
 

It
 

does
 

not
 

lead
 

to
 

the
 

emergence
 

of
 

good
 

law 
 

because
 

good
 

law
 

is
 

a
 

social
 

practice
 

problem
 

and
 

is
 

inseparable
 

from
 

value
 

judgment.
 

As
 

a
 

set
 

of
 

human
 

material
 

conditions 
 

the
 

algorithm
 

lacks
 

the
 

ability
 

to
 

practice
 

both
 

at
 

philosophical
 

and
 

actual
 

level.
 

AI
 

reflects
 

strategic
 

thinking
 

that
 

emphasizes
 

predictive
 

control
 

of
 

procedure 
 

but
 

the
 

trial
 

is
 

a
 

normative
 

thinking
 

that
 

emphasizes
 

the
 

expressive
 

function
 

of
 

the
 

procedure.
 

The
 

judges
 

rely
 

on
 

their
 

faith
 

of
 

the
 

law
 

rather
 

than
 

their
 

memories
 

to
 

judge
 

the
 

cases.
 

This
 

non-gaming
 

behavior
 

cannot
 

be
 

followed
 

by
 

AI.
 

AI
 

can
 

store
 

and
 

analyze
 

massive
 

amounts
 

of
 

data 
 

but
 

what
 

the
 

justice
 

needs
 

is
 

experience.
 

The
 

experience
 

is
 

the
 

internalization
 

of
 

human
 

life
 

rather
 

the
 

coded
 

arrangement
 

of
 

data.
 

Both
 

are
 

incommensurable
 

and
 

irreplaceable.
 

Needless
 

to
 

say 
 

AI
 

has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judicial
 

reform 
 

but
 

in
 

order
 

to
 

further
 

deepen
 

reforms 
 

we
 

must
 

also
 

see
 

its
 

shortcoming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AI
 

should
 

exert
 

its
 

own
 

advantages
 

on
 

this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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